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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常設委員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二常設委員會    

第第第第 3/III/20063/III/20063/III/20063/III/2006 號意見書號意見書號意見書號意見書    

 

事由：《獄警隊伍職程人員通則》法案 

 

 

IIII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於今年六月二十日作出第

297/III/2006 號批示接納了該法案。 

 

現正分析的法案，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由政府向立法會全

體會議引介，並在同一次全體會議上經討論後獲得一般性通過。 

 

2、隨後，主席透過於六月二十九日作出的第 316/III/2006 號批

示，將上述法案派發給本委員會審議，並要求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

八日前完成意見書。然而，由於委員會需要就法案的一些條文在技術

上與政府代表進一步溝通，無法於七月二十八日前完成細則性審議，

委員會於七月二十日會議後，要求將審議期限延長至八月八日，立法

會主席同意了該請求。 

 

3、委員會於七月十一日、二十、二十七日、八月二日和四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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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議，對該法案進行分析。 

     

保安司司長作為政府主要代表列席了委員會七月二十日舉行的

會議。會議期間，委員會提出了一些問題並獲得政府方面的解釋，雙

方就多個有疑慮的問題達成共識。 

 

4、須提及的是，就解釋某些疑問方面，政府曾給予委員會充分的

協助，在立法會和保安司舉行會議的過程中，雙方就法案的新文本達

成共識，政府隨後將在法律技術層面上已作出改善的法案新文本送交

立法會。 

    

IIIIIIII    

一般性審議一般性審議一般性審議一般性審議    

    

 

5、按理由陳述的內容，本法案旨在訂定 “隨著澳門監獄的重

組及本身行政自治權的行使，現急須調整負責監獄設施安全

及執行看守工作的獄警隊伍人員的職程制度；此外，鑑於目

前社會上要求提高學歷及聘任具高等學歷的人士的趨勢，故

有必要修改原有的獄警隊伍人員職程制度。”  

 

因此，法案引入以下多項修改：獄警隊伍人員的職務內

容；確立等級從屬關係及澳門監獄獄長的紀律懲戒權；提高



 3 

入職獄警的學歷要求；引入對投考人公民道德品行的審查；

適當調整各職級的晉升甄選方法；明確訂定在司法機關內看

守被拘留人的例外情況，此項工作為獄警隊伍人員的其中一

項特別義務。 

 

另外，理由陳述清楚說明：“將現時 170 名以散位合同形式

聘任、在監獄提供服務多年且具備相關專業能力的警員職級

的人員納入編制內，以維繫整體人力資源的平衡與發展的需

要，並藉以消除因該等人員職務聯繫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有

礙良好履行職務的不穩定因素。” 

 

6、在概括性審議過程中，委員會對法案表示贊同，這與全體會議

在一般性表決時所表達的立場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雖然委員會對原提交的文本提出了一些主要屬技術性

的疑問，但對未來法律所規定的各項原則及對隨後交來的文本予以支

持，因為它既適當地反映了委員會的意見，也清楚地表達了委員會曾

經提出的疑問。 

 

III III III III     

細則性審議細則性審議細則性審議細則性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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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會就條文的具體規定基於技術上的改善提出了一些疑

問。除另有說明者外，主要是以新文本作為基礎。正如前述，儘管有

疑問，但不影響我們對文本的一般性冋意。有關問題概括如下： 

 

8. 第一章的名稱第一章的名稱第一章的名稱第一章的名稱    --------    原本“一般標的、職務內容及等級從屬關

係” 的名稱現改為 “一般規定”，因修改後的名稱更配合此章內

容。 

 

9.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標的標的標的標的）-- 委員會對法案最初文本的規定表示贊同，

並提議對葡文文本略作修改，使該條的開始部分改為：《A presente 

lei estabelece...》，在立法技術的角度上，該行文方式較為簡約和

適合，但又沒有改變有關條文的內容。中文的行文也作出相應的修改。 

 

10.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職務內容職務內容職務內容職務內容））））-- 第一款中 “致力” 一詞是沒有必要

的，應將之刪除。上述論據在這裡完全適用。第二款中 “積極” 一

詞在法律條文中是累贅和不需要的。 

 

11.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持續服務持續服務持續服務持續服務））））--委員會贊同這一條文。 

 

12.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等級從屬關係等級從屬關係等級從屬關係等級從屬關係）））） -- 關於這一條，委員會接受法案的

行文。 

 

13.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值日官值日官值日官值日官））））-- 關於這一條，委員會認為，通常該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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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由副警長或以上職級的人員擔任，並非如法案最初文本建議的可

由一等警員擔任有關職務。另一方面，原本的第二款已調到最後及過

渡規定 – 新文本的第二十八條，因為這才是最適當的位置。 

 

14.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獄警隊伍人員的概括性職權獄警隊伍人員的概括性職權獄警隊伍人員的概括性職權獄警隊伍人員的概括性職權））））-- 委員會贊同這一條

文。 

 

15、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值日官的職權值日官的職權值日官的職權值日官的職權））））-- 委員會同意該條的內容。 

 

16、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職程職程職程職程））））-- 委員會同意該條對獄警隊伍職程的修改。 

 

17、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任用方式任用方式任用方式任用方式））））-- 該條同樣獲得委員會的接納。 

 

18、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總警司的任用方式總警司的任用方式總警司的任用方式總警司的任用方式））））-- 委員會同意以第一款的制度

作為一般規則。另外，原本的第二款已調到最後及過度規定內，即新

文本的第二十八條，因為這才是最適當的位置。 

 

19、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進入職程的條件進入職程的條件進入職程的條件進入職程的條件））））-- 委員會同意提高有關要求，

對此理由陳述已有充分的解釋。 

 

20、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因欠缺公民品德而淘汰因欠缺公民品德而淘汰因欠缺公民品德而淘汰因欠缺公民品德而淘汰））））-- 因應有關職務的性質，

委員會同意該條規定。理由陳述清楚說明了希望透過“引入公民道

德品行的審查，以便於入職開考過程中剔除不具備獄警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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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執行職務所要求的道德品行的投考人”。 

 

對第二款所作的修改主要是使行文更清晰，絕對沒有影響它所規

定的制度。 

 

21、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晉升及晉升及晉升及晉升及晉階的條件晉階的條件晉階的條件晉階的條件））））-- 委員會接納原文本的行文，

因此新文本對此沒作任何修改。 

 

22、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晉升的特別制度晉升的特別制度晉升的特別制度晉升的特別制度））））-- 與上條一樣，委員會完全接

納法案原文本的行文。 

 

23、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制服制服制服制服））））-- 委員會接納了政府提議的行文。 

 

24、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武器的使用及攜帶權武器的使用及攜帶權武器的使用及攜帶權武器的使用及攜帶權））））--委員會雖然同意該條的

內容，但為了使第二款的制度更為清晰，因此作出一些行文上的修改。 

 

25、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委員會接納了政府提議的行文。 

 

26、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增補性報酬及補助增補性報酬及補助增補性報酬及補助增補性報酬及補助））））-- 就這一條委員會是完全接

納的。 

 

27、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執法人員的身份執法人員的身份執法人員的身份執法人員的身份））））-- 同樣，該條也被委員會接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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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監獄制度及求助法律的制度監獄制度及求助法律的制度監獄制度及求助法律的制度監獄制度及求助法律的制度））））-- 該條是按委員會

的建議而新增的。 

 

有關第一款的規定，是借鑒剛剛通過的，專為司法警察人員而制

定的第 5/2006 號法律第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鑒於有關職務的性質，

有必要訂定這項特別制度。 

 

至於第二及第三款的規定是參照十二月五日第 60/94/M 號法令第

二條所作出的，這裡規定：“獄警除享用《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

則》及特別法例所規定之權利外，因執行職務及因職務關係所作出之

行為而成為訴訟程序之嫌疑犯時，亦有權得到費用由本地區支付之律

師援助。”但第 5/2006 號法律第十七條第二及第三款的內容更清晰

和全面，所以，該條採用了上述法律第十七條的有關內容。 

 

29、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紀律制度紀律制度紀律制度紀律制度））））-- 第一款的規定是原文本的第八條，

從系統編列角度來看，該條被調到這裡是較為正確的。 

 

第二款的內容是新增的，它來自於理由陳述所建議的修改：“確

立等級從屬關係及澳門監獄獄長的紀律懲戒權；”，並符合十

二月五日第 60/94/M 號法令第十五條第二款的現行規定：“監獄獄長

有權限提起紀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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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特別義務特別義務特別義務特別義務））））-- 同樣，該條也是新增的，是按委

員會的建議而增加的。其內容是引申自七月十一日第 62/88/M 號法令

第二十五條 –本法案通過後，該法令將會被完全廢止 – 以及十二

月五日第 60/94/M 號法令第三條規定。需要指出的是，1994 年的法規

主要是規範紀律制度，而本法案是人員通則，因此無論是義務抑或權

利的事項均應包括在內，更何況義務也不僅屬紀律事宜。而且，現行

法規也作了這樣的規定，且有關規定並沒有被 1994 年的法規明示廢

止。委員會認為，加入這一條以規定一系列的特別義務，將可使法案

的內容變得更完整及合適，在賦予人員權利和義務的事宜上變得更和

諧及平衡。 

 

31、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三條三條三條三條（（（（更改法律上的提述更改法律上的提述更改法律上的提述更改法律上的提述））））--------    委員會對該條

的規定表示贊同。 

 

32、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人員的轉入人員的轉入人員的轉入人員的轉入））））--------    委員會同意該條的立

法取向和所規定的內容，並就根據該條規定將現有的 170 名

以散位合同形式聘任的獄警納入編制內是否會對公務員隊伍和現

行的公務員制度造成影響提出質疑。政府代表解釋，目前在紀律部隊

中只有這 170 名獄警是以散位合同形式聘任，將這些獄警納入

編制內既可以穩定獄警隊伍，也不會對公務員隊伍和現行的公務員

制度造成影響。 

 

33、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散位人員轉入的效力散位人員轉入的效力散位人員轉入的效力散位人員轉入的效力））））--------    委員會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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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表示贊同。 

 

34、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補充規補充規補充規補充規定定定定））））--------    委員會在討論該條過程

中澄清了獄警人員的開考受一般公職制度及本法第二章第二

節特別規定的規範，相應地改善了該條的行文。 

 

35、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開開開開考考考考的有效性的有效性的有效性的有效性））））--------    委員會同意該條規

定的內容。 

 

36、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值日官和總警司的特別任用值日官和總警司的特別任用值日官和總警司的特別任用值日官和總警司的特別任用））））--------    政府

代表根據委員會的建議，在法案原文本第五條第二款和第十

一條第二款基礎上修改組成該過渡性條款，其目的主要是為

了適應監獄目前的實際情況及運作。 

 

政府代表解釋，現行獄警隊伍人員中只有一名總警司，沒

有警司和警長，有 29 名副警長。現有的副警長人數不足以根

據法案第五條的規定安排值日官，也無法根據法案新文本第

十條（法案原文本第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任用總警司。基

於此，在該條規定了值日官和總警司的特別任用制度。但有

關制度只是過渡期的安排，所以，在該條第三款規定了須在

本法律生效後三年對有關規定作出檢討。 

 

37、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補充法律補充法律補充法律補充法律））））--------    委員會同意該條有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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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的規定。 

 

38、第三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廢止廢止廢止廢止））））--------    由於法案新文本第二十條增加

了獄警隊伍人員求助法律的規定，其中部分內容吸納了十二

月五日第 60/94/M 號法令第二條的規定；另外，法案新文本

第二十二條增加了特別義務的規定，一如本意見書第 30 點所

指出的，有關內容主要來自於七月十一日第 62/88/M 號法令

第二十五條和十二月五日第 60/94/M 號法令第三條的規定。

但第 60/94/M 號法令在本法律生效後還將繼續有效，為了保

持法律適用上的統一性，委員會建議在該條增加有關廢止性

的規定。政府代表採納了有關建議，法案新文本在該條增加

了一項，即對十二月五日第 60/94/M 號法令第二條和第三條

的廢止性規定。 

 

39、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委員會同意該條的規定。 

 

40、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根據委員會的建議，法案新文本在附件中的兩

個附表前增加了標題，標明與附表有關的條款。    

 

41、另外，委員會基於法律技術的原因對一些條文的行文亦作了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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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ⅣⅣⅣ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42、第二常設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本法案後，作出如下結論： 

 

1）認為法案已具備提交立法會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

件； 

 

2）建議邀請政府代表列席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以提供

必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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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八月四日 

委員會 

 

馮志強 

(主席) 

 

沈振耀 

(秘書) 

 

梁慶庭 

 

崔世昌 

 

徐偉坤 

 

梁玉華 

 

區錦新 

 

劉本立 

 

陳明金 


